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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政
策
分
析
觀
點
析
論
美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演
進
過
程

A
A
A
A
A
h
A
A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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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2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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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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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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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正
源

前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自
一
九
三
五
年
建
立
法
案
以
來
，
目
前
已
成
為
美
國
聯
邦
內
故
事
務

上
體
制
最
龐
大
、
預
算
最
昂
貴
，
但
卻
是
穩
定
美
國
社
會
最
重
要
的
基
礎
。
正
如
當
初
推

動
此
項
法
業
者
昕
預
期
一
樣
，
幾
乎
所
有
工
資
收
入
者
都
強
制
徵
說
，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之
內
，
原
則
上
，
所
有
人
口
當
然
都
享
受
到
社
會
安
全
保
障
的
利
益
。
這
種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也
成
為
社
會
保
險
的
同
義
詞
，
也
是
美
國
最
基
本
的
強
制
保
臉
。

然
而
，
五
十
餘
年
的
演
變
，
由
於
人
口
結
構
的
轉
變
，
早
期
加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
人
口
，
越
來
越
多
具
備
受
益
的
條
件
，
這
些
老
年
人
口
擔
心
受
益
津
貼
被
削
誠
，
中
、
青

年
人
口
懷
疑
以
後
退
休
受
益
津
貼
是
否
仍
高
拉
無
憂
，
歷
次
總
統
候
選
人
也
都
自
維
護
社
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完
美
性
做
為
爭
取
選
票
的
政
見
。
這
種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以
公
平
、
合
理
及

充
分
性
為
訴
求
目
標
，
確
保
美
國
家
庭
故
入
安
全
的
保
障
，
從
「
搖
籃
」
到
「
墳
墓
」
的

生
活
需
求
都
能
做
到
不
虞
恐
懼
，
兔
於
匿
乏
的
保
障
，
這
種
安
全
社
會
的
理
想
，
正
是
任

何
國
家
所
必
領
追
求
的
。

當
初
美
國
推
動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雖
然
有
其
歷
史
背
景
及
一
九
二
九
年
經
濟
大
恐
慌

的
經
濟
因
素
，
但
是
，
質
際
驗
證
的
結
果
卻
未
嘗
不
是
最
成
功
的
施
政
理
想
與
政
策
;
本

文
不
擬
重
述
五
十
年
前
的
社
會
狀
況
及
因
素
探
討
。
因
為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屬
於
善
政
，
促

進
社
會
和
諧
、
經
濟
發
展
有
直
接
的
貢
獻
，
我
們
可
以
直
接
吸
取
美
國
此
項
法
案
的
精
神

，
每
考
此
項
法
案
的
成
功
經
驗
，
可
以
未
雨
細
繆
、
有
阻
力
、
有
搶
當
的
放
以
推
動
。
這

也
是
筆
者
寫
作
本
文
的
動
機
之
一
，
當
然
，
內
政
部
蔡
司
長
積
極
鼓
勵
厥
為
直
接
主
因
。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範
間
極
為
廣
泛
，
它
的
內
容
包
括
老
年
及
迫
屬
給
付
(
O
E
'
"
的
目

AAAAhA 

N
H
H
H
門
戶
切
已
門
已
〈
。
門
M
H
口
的
口
E

口
們
旬
，
簡
稱
。
∞
〉
H
)
、
殘
障
保
險
(
口-
S
E
-
-
4
H
E
C

門
1

8

日
，
簡
稱
U
C
、
疾
病
及
住
院
保
險
(
切
已
℃
阻
止
而

g
g
z
a

旦
旦

M
S
H
E
M
C
門
戶
口
n
p

用
。
M
M
V
M
H
m
-
H

口
E
E

口
日
，
又
稱
∞
γ
口
及
出
口
以
及
家
庭
補
助
(
〉
丘
吉
悶
。
自
己
的
2

名

M
H
V口
名
g

母
早
已

E
E
門
2

，
即

k
p吋
口
已
)
等
項
。
國
內
有
關
美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的
成
立
經
過
，
早
已
有
許
多
論
著
述
及
，
本
文
不
再
重
復
，
僅
從
政
策
分
析
的
觀
點
討

論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實
施
現
況
，
也
許
可
以
做
為
國
內
讀
者
研
究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產
考

補
充
文
獻
;
惟
本
文
最
大
的
目
的
還
是
希
望
國
內
能
加
速
實
施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且
有
助

於
政
策
研
究
者
看
出
美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成
功
因
素
。

本
文
擬
分
為
以
下
錢
個
單
元
來
討
論
|
|
l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精
神
、
政
策
分
析
的
指

標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修
正
經
過
及
修
正
歷
程
的
成
敗
得
失
等
，
由
於
篇
幅
限
制
，
至
於

失
業
保
毆
制
度
、
生
活
品
質
政
策
、
健
康
保
臉
制
度
、
婦
女
運
動
及
婦
女
政
策
將
於
日
後

逐
一
介
紹
給
國
內
讀
者
。
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反
的
基
本
精
神

家
庭
是
社
會
組
成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家
庭
的
維
持
必
讀
靠
固
定
的
經
濟
投
入
，
如
果
此

項
收
入
低
靠
固
定
的
一
項
薪
資
所
得
，
一
且
收
入
中
斷
，
不
但
是
個
人
與
家
庭
的
災
難
與

困
難
，
也
會
造
成
社
會
潛
在
的
危
機
。

故
入
中
斷
的
原
因
有
很
多
，
退
休
、
疾
病
、
工
作
殘
障
、
失
業
及
配
偶
死
亡
都
可
能

造
成
收
入
來
源
的
中
輯
，
許
多
原
因
往
往
與
個
人
因
素
無
闕
，
但
是
造
成
社
會
潛
在
危
機

的
可
能
結
果
並
無
區
別
，
因
此
，
許
多
國
家
也
都
有
保
障
收
入
安
全
的
措
施
，
預
防
在
緊

急
狀
況
下
使
收
入
不
致
停
頓
，
由
於
在
人
生
的
歷
程
中
，
尤
其
是
工
業
社
會
下
，
隨
時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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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各
種
風
險
發
生
，
如
果
平
時
從
自
己
的
固
定
收
入
，
提
取
少
許
的
薪
金
儲
蓄
起
來
，
做

為
日
後
緊
急
之
需
，
則
家
變
生
活
帥
不
處
區
乏
，
這
是
從
垂
直
關
係
上
來
看
社
會
收
入
安

全
的
必
要
性
。

從
整
個
社
會
來
看
，
由
於
人
人
都
可
能
經
歷
相
同
的
風
險
，
如
果
自
多
數
人
共
同
分

擔
這
些
風
險
，
則
在
公
平
的
原
則
下
，
收
入
安
全
的
保
障
必
頭
固
定
強
制
的
，
這
是
從
街
面

的
人
際
關
係
上
來
看
收
入
安
全
的
必
然
性
。

這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下
所
強
調
的
公
平
性
(
問
丘
吉
叩
門
乙
、
合
理
性
(
開
門
自
己
包

Z
Z

主ξ

、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(
百
分
比
〉
薪
資
收
入
及
雇
主
應
繳
部
分

與
充
分
性
(
〉
門
戶
(
古
叩

p
n
z
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所
謂
的
社
會
保
險
，
跟
一
般
人
壽
保
險
、
私
人
企
業
的
年
金
保
險

是
不
同
的
。
第
一
、
社
會
保
險
是
強
制
的
。
保
貴
的
徵
收
稱
為
社
會
安
全
稅
，
直
接
按
薪

資
收
入
固
定
比
率
提
取
，
由
聯
邦
政
府
社
會
安
全
局
直
接
監
督
基
金
的
運
用
，
安
全
稅
貨

率
必
讀
由
國
會
立
法
通
過
，
而
一
般
保
險
則
以
盈
利
為
目
的
，
贊
率
的
精
算
必
頭
有
利
可

圖
，
而
且
，
各
種
保
臉
立
相
競
爭
，
保
險
的
參
加
也
是
自
願
的
。
愛
列
舉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
如
次
，
這
也
是
美
國
所
有
薪
水
收
入
者
必
讀
預
扣
的
費
傘
。
(
見
表
一
)

期五十四第刊手屁發區才土

。

~ 
住 社

年
院 會

{呆 安

歐 全

稅 稅
份

- 一一

1. 0 1937-49 

1.5 1950-53 

一

2.0 1954-56 

2.25 1957-58 

卜一一一一一-

2.5 1959 

3.0 1960-61 

3.125 1962 

3.625 1963-65 

4.2 0.35 3.85 1966 

4.4 0.5 3.9 1967 

4.4 0.6 3.8 1968 

4.8 0.6 4.2 

5.2 0.6 4.6 1971-72 

5.85 1. 0 4.85 1973 

一一一
5.85 0.90 4.95 

6.05 1. 00 5.05 1978 

6.13 1. 05 5.08 1979-80 

6.65 1. 30 5.35 1981 

6.70 1.30 5.40 1982-84 

1985 I 7.05 1.35 5.70 

1986-891 7.15 1. 45 5.70 

1989 I 7.65 1.45 6.20 

表
二
、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(
百
分
比
)
l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部
分

一位一

~ 、
住 社

年
院 會

保 安

險 全
計

稅 稅
份

1951 
2.25 

1953 
1954 

3.0 
1956 I 

一

一 3.375 1957-58 

一

一 3.75 1959 

4.5 1960-61 

4.7 1962 

一

5.75 0.35 5.4 1963-65 

6.3 0.5 5.8 1966 

6.5 0.6 5.9 1967 

6.4 0.6 5.8 1968 

6.9 0.6 6.3 1969月70

7.5 0.6 6.9 1971-72 

一

8.0 1.0 7.0 1973 

7.90 0.90 7.0 1974-77 

←-一一一-一

8.10 1.00 7.10 1978 

8.10 1. 05 7.05 1979-80 

一
9.30 1.30 8.00 1981 

9.35 1.30 8.05 1982-84 

9.90 1.35 8.55 1985 

10.00 1.45 8.55 1986-89 
一一

10.75 1.45 9.30 1990 



第
二
、
社
會
保
股
是
帥
時
性
的
(
甘
心V
g
a
苦
口
，
肉
。
)
，
沒
有
現
金
保
值
的
功
能
。

一
般
儲
蓄
保
險
或
年
金
保
臉
，
被
保
險
人
可
以
分
析
其
面
值
，
而
且
往
往
可
以
轉
售
或
退

出
，
被
保
臉
人
和
承
保
機
構
彼
此
有
契
約
五
信
的
關
係
;
而
社
會
保
險
屬
於
政
府
施
政
項

目
，
抵
有
立
法
監
督
部
門
可
以
改
變
政
策
或
施
行
細
則
;
一
位
保
險
屬
於
私
人
契
約
行
為

，
建
立
於
民
法
債
權
債
務
的
基
礎
上
。

第
三
、
社
會
保
險
屬
於
公
平
分
配
性
的

o

屬
於
收
入
的
重
分
配
，
當
一
個
人
收
入
中

斷
以
後
才
是
保
險
受
益
生
效
的
時
期
，
所
以
可
以
說
是
有
正
常
收
入
的
人
協
助
沒
有
收
入

的
人
的
社
會
措
施
。
一
般
私
人
企
業
的
保
險
卻
沒
有
這
種
性
質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是
運
用
保
臉
原
則
|
|
多
數
人
共
同
分
攤
少
數
人
風
險

的
原
則
，
由
政
府
連
用
政
策
強
制
性
的
措
施
。
一
股
所
謂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師
泛
指
聯
邦

政
府
所
執
行
的
社
會
保
險
措
施
，
包
括
退
休
、
遺
屬
、
殘
障
和
健
康
保
臉
，
也
就
是
薪
水

扣
減
憑
單
上
所
稱
。
〉
∞
口
閏
月O
E

〉
m
夕
切
已
門
已
〈O
門
凶
"
巳M
m
m
v
E
E
M

可
阻
且
已
因
而
且F

H口
的
口
門
h
H
P
n叩
)
。

-
一
、
兩
個
索
例
的
聯
忽

小
華
今
年
七
歲
，
妹
妹
三
歲
，
和
母
親
三
個
人
住
在
一
個
小
城
公
寓
的
二
樓
。

小
明
也
是
七
歲
，
有
一
個
九
歲
的
哥
哥
及
十
一
歲
的
姊
姊
，
跟
小
明
的
母
親
，
二
永

四
口
住
在
向
棟
公
寓
的
底
樓
。

每
個
月
小
明
的
母
觀
都
會
收
到
從
政
府
福
利
機
構
寄
來
的
生
活
費
用
，
小
明
從
別
州

擻
來
以
後
一
直
領
受
這
筆
經
費
，
而
且
，
每
六
個
月
還
會
隨
物
價
生
活
指
數
做
些
徽
的
調

整
。

小
萃
的
母
親
也
一
樣
領
受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寄
來
的
生
活
費
用
，
當
他
們
三
年
前
由
加

州
搬
來
此
處
，
還
必
頸
填
寫
表
格
，
申
請
是
項
經
贊
補
助
。
也
就
是
說
小
擎
的
母
親
必
須

提
出
足
侈
的
證
攘
，
證
明
她
們
的
收
入
不
足
以
維
持
之
整
二
口
的
生
活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有

時
還
建
議
小
擎
的
母
親
可
以
委
託
鄰
居
代
為
照
顧
小
華
三
歲
的
妹
妹
，
這
樣
，
小
擎
的
母

親
就
可
以
出
外
找
工
作
發
家
。
小
擎
的
母
親
認
為
自
己
身
體
較
差
，
很
難
袋
顧
養
育
二
個

稚
齡
兒
童
，
社
會
工
作
品
懷
疑
它
的
真
質
性
，
認
為
臨
該
想
想
辦
法
將
家
庭
生
活
的
難
題

應
付
承
擔
起
來
。
最
為
諷
刺
的
是
，
小
華
母
親
所
爭
取
的
生
活
補
助
企
還
不
及
他
們
以
前

在
加
州
受
領
的
半
數
，
幸
運
的
是
，
他
們
仍
能
分
配
到
食
物
代
金
或
其
他
福
利
彩
券
使
用

，
這
些
還
算
不
無
小
補
，
生
活
的
困
難
仍
舊
不
難
想
像
出
來
。

小
明
的
母
親
就
幸
運
多
了
，
除
了
領
受
生
活
津
貼
外
，
她
的
丈
夫
以
前
投
資
的
公
司

仍
按
季
寄
來
股
金
紅
利
，
這
些
紅
利
直
接
轉
入
銀
行
帳
戶
做
為
小
明
三
個
兄
妹
的
教
育
基

金
，
還
是
額
外
的
家
庭
保
障
。
小
明
的
祖
母
過
世
時
，
小
明
的
母
親
也
承
繼
一
筆
不
算
少

的
贈
與
金
。
當
然
，
這
項
贈
與
必
頭
接
質
填
報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她
們
自
然
也
不
能
同
時

再
領
受
政
府
的
生
活
補
助
，
不
過
，
一
俟
遺
產
金
使
用
完
畢
，
政
府
仍
將
按
月
寄
來
生
活

津
貼
。小

明
和
小
華
于
是
同
班
同
學
。
有
些
同
學
經
常
對
小
華
冷
嘲
熱
諷
，
靠
福
利
金
生
活
;

但
沒
有
同
學
輕
租
小
明
。
老
師
調
查
家
庭
狀
況
時
，
小
華
自
然
把
家
庭
領
受
福
利
金
的
事

實
隱
瞞
起
來
，
老
師
雖
然
不
像
其
他
學
生
一
艘
，
說
小
華
是
欺
騙
政
府
福
利
金
，
但
是
多

多
少
少
表
現
出
經
親
的
態
度
。

為
什
麼
小
華
會
遭
受
和
小
明
完
完
全
全
不
同
的
待
遇
。
.
兒
童
何
辜
?
小
華
的
父
親
無

緣
無
故
離
家
出
走
，
遺
棄
家
庭
於
不
顧
，
即
使
小
擎
的
父
親
和
母
親
未
曾
結
婚
，
或
者
一

直
沒
有
固
定
的
工
作
，
破
碎
家
庭
形
成
後
，
所
能
領
受
的
生
活
津
貼
依
舊
相
同
。
不
過
，

小
明
的
父
親
一
直
有
固
定
職
業
，
不
幸
因
故
逝
世
，
使
得
小
明
一
家
凹
口
也
必
讀
靠
生
活

津
貼
維
持
生
活
。
但
是
，
他
們
二
個
孩
童
一
樣
年
紀
，
一
同
住
在
同
一
棟
公
寓
，
卻
經
驗

著
兩
個
不
同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。

小
擎
的
家
庭
所
領
取
的
稱
為
依
賴
兒
童
家
庭
補
助
(
〉
缸
片
。
咱
H
H
S
E
2
2
叩
門F

巳
叮
叮g
母
早
已

E
E

門
而
口
，
簡
稱
〉
問
巳
白
)
，
小
明
的
家
庭
所
領
取
的
稱
為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下
的
遺
屬
津
貼

2
月
丘
g

旦
出

g

叩
門
戶
帥
的
)
，
這
兩
頃
都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體
系

內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
小
擎
的
家
庭
補
助
屬
於
公
共
救
助
的
性
質
，
受
盎
是
選
擇
性
的
(
切
已
m
n

民
〈
而
)

必
須
符
合
申
請
條
件
才
能
領
受
生
活
津
貼
，
因
此
，
小
萃
的
母
親
必
須
證
明
生
活
確
質
困

難
才
能
享
受
家
庭
補
助
的
權
利
，
由
於
美
闋
的
文
化
位
值
、
風
俗
態
度
，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
仍
多
少
存
若
異
樣
的
眼
光
，
要
通
過
各
項
審
核
還
算
相
當
困
難
;
而
小
明
的
遺
族
補
助
津

貼
屬
於
當
然
性
(
也
已
〈
叩
門
由
巴
)
，
不
論
需
要
與
否
，
抵
要
是
配
偶
治
風
或
未
成
年
子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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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然
取
得
受
領
資
格
，
不
需
經
過
所
謂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。
而
社
會
安
全
福
利
津
貼
的
多
寡

也
和
繳
納
社
會
安
全
稅
的
長
短
久
暫
有
直
接
的
關
係
。
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下
，
醫
療
補
助
兮
兮
已
戶
口
且
已
)
和
醫
療
保
障
(
皂
白

E
S
Z
)

也
是
間
接
地
可
以
區
別
出
來
。
前
者
是
選
擇
性
的
，
以
照
顧
貧
苦
家
庭
的
醫
療
需
要
為
主

，
、
必
讀
符
合
申
請
資
格
才
能
受
領
;
後
者
醫
療
保
障
則
為
當
然
性
的
，
-
祇
耍
繳
納
社
會
安

全
稅
一
定
期
限
後
，
當
然
享
受
到
老
年
或
殘
障
的
醫
按
照
顧
，
也
就
是
權
利
義
務
的
相
對

關
係
'
盡
了
多
少
義
務
就
能
享
受
多
少
權
利
。

選
擇
性
和
當
然
性
的
福
利
措
施
還
有
一
個
最
大
的
區
別
就
是
，
受
益
津
貼
兢
為
選
擇

性
，
因
而
各
州
財
政
狀
況
不
同
，
申
請
條
件
及
受
益
津
貼
也
由
各
州
裁
量
規
定
，
這
就
是

為
何
小
萃
的
家
庭
補
助
金
不
及
原
來
在
加
州
半
數
的
原
因
﹒
，
醫
療
補
助
的
福
利
措
施
也
是

由
各
州
靚
情
況
而
有
不
同
的
規
定
;
至
於
當
然
性
的
福
利
措
施
多
半
為
聯
邦
所
統
一
姐
定

，
聯
邦
統
一
徵
稅
，
國
會
立
法
限
制
，
受
益
是
完
善
而
週
全
的
。

三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、
反
的
現
況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是
強
制
性
，
鸝
乎
所
有
薪
資
就
業
人
口
和
自
僱
人
口
都
涵
蓋
在
這
個

生
活
安
全
網
之
下
。
不
過
也
有
少
數
例
外
，
首
先
，
聯
邦
政
府
所
僱
人
員
不
參
加
社
會
安

全
制
度
;
鐵
路
工
作
人
員
抵
參
加
醫
療
保
障
一
項
，
退
休
制
度
自
行
訂
定
;
宗
教
團
體
、

慈
善
事
業
、
社
團
法
人
等
非
盈
利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探
取
自
由
率
加
的
方
式
，
而
多
半
也
自

願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;
教
會
工
作
人
員
也
自
然
產
加
，
但
可
以
自
由
申
請
退
出
;
海
外

工
作
人
員
也
可
以
自
願
方
式
參
加
;
另
一
項
例
外
就
是
，
家
接
式
、
配
偶
雙
方
互
相
工
作

，
或
未
滿
二
十
一
歲
為
父
母
工
作
的
小
孩
，
都
不
屬
於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強
制
範
圍
之
內
。

村
內
容
概
要

L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五
項
措
施
方
案
|
|
老
年
退
休
保
臉
、
殘
障
給
付
、
一
次
死
亡
給

付
、
遺
族
津
貼
及
醫
療
保
險
。

么
給
付
基
金
的
來
源
|
|

ω
社
會
安
全
稅
的
種
收
。
立
法
依
拔
為
一
九
五
四
年
賦
稅
法

(
H
P
H
叩
門
口
已
如
何Zl

口
口
凹
凸
。
已
忌
，
內
容
包
括
聯
邦
保
贊
說
法
及
自
僱
工
作
人
員
保
費
稅
法
辦
理
。

ω
一
九
五
六
年
另
行
成
立
殘
障
保
毆
基
金
，
推
行
傷
殘
保
障
制
度
。

ω
一
九
六
五
年
再
行
成
立
住
院
保
險
基
金
，
推
行
住
院
保
臉
制
度
。

&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現
況
已
如
表
村
及
表
臼

ω
薪
資
工
作
人
口
的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為
五
﹒
七
%
、
住
院
保
費
為
一
﹒
四
五
%
'
合

計
按
月
扣
誠
稅
費
為
七
﹒
六
五
%
。

ω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的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為
八
﹒
五
五
%
、
住
院
保
費
為
一
﹒
四
五
%
'

合
計
按
月
應
緻
說
率
為
一
0
.
O
O
%
O

A
h薪
資
收
入
的
計
算
方
式

ω
按
月
現
金
收
入
;

ω
按
月
小
費
超
過
二
十
元
以
上
的
收
入
;

ω
疾
病
給
付
或
死
亡
給
付
全
年
超
過
四
0
0
元
以
上
的
部
分
;

ω
軍
人
服
動
收
入
;

的W
農
場
工
作
人
員
年
收
入
超
過
一
五
0
元
或
二
0
天
以
上
者
;

的
家
庭
幫
傭
一
季
三
個
月
收
入
超
過
五
0
元
以
上
者
。

臼
就
業
人
口
的
定
義

L

受
僱
人
口
即
指
一
個
人
所
在
職
務
或
工
作
所
提
供
的
勞
務
直
接
、
間
接
產
生
價
值

或
效
能
，
對
不
特
定
的
對
方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者
;
否
則
，
即
屬
於
契
約
受
僱
性
質
。
而

僱
主
即
為
由
於
就
業
關
係
，
至
少
給
付
一
個
人
以
上
工
資
者
;
這
種
由
勞
務
而
形
成
的
勞

資
雙
方
郎
為
就
業
關
係
o

Z

涵
蓋
範
圍

ω
就
業
關
係
必
讀
存
在
，
社
會
安
全
權
利
與
義
務
完
全
建
立
在
就
業
的
基
礎
上
，
強

制
性
的
。

ω
原
法
案
並
不
包
括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、
家
庭
幫
傭
、
農
場
僱
工
、
鐵
路
員
工
、
政
府

權
員
及
非
盈
利
機
構
員
工
。

ω
修
正
後
上
述
員
工
均
先
後
加
入
|
|

一
九
五
0
年
起
政
府
公
務
員
及
非
盈
利
機
構
員
工
加
入
;

一
九
五
四
年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強
制
加
入
;

一
九
五
六
年
除
醫
師
以
外
所
有
專
業
人
員
加
入
;

期五十四第刊季展發區才土一的一



一
九
五
七
年
軍
人
加
入
及
一
九
六
五
年
醫
師
也
加
入
社
會
安
全
。

ω
目
前
抵
臉
聯
邦
政
府
公
務
員
、
鐵
路
員
工
及
半
時
工
作
人
口
未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，
但
一
九
八
四
年
修
正
集
亦
可
納
入
。

的
間
社
會
安
全
的
受
益
資
格

給
付
受
益
津
貼
按
保
險
期
限
長
短
決
定
，
保
臉
期
限
則
換
算
成
基
分
計
算
，
以
三
個

月
一
季
為
計
算
單
位
，
暫
且
稱
為
季
點
。

ω

一
九
七
八
年
以
前
，
薪
資
收
入
必
頸
超
過
每
季
五
0
元
以
上
，
始
能
累
計
季
點
;

農
場
工
作
收
入
則
必
賓
超
過
每
季
-
0
0
元
以
上
的
部
分
，
始
能
計
算
;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
的
認
定
標
準
和
農
場
工
作
人
口
相
同
。

ω

一
九
七
八
年
以
後
薪
資
收
入
如
果
年
收
入
不
足
一
千
元
者
，
每
二
五
0
元
為
單
位

，
計
算
季
點
，
超
過
年
收
入
一
千
元
以
上
者
，
則
以
四
個
季
點
計
算
;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的

認
定
標
准
+
亦
同
，
惟
自
僱
工
作
者
的
淨
收
入
至
少
應
在
四0
0
元
以
上
。

ω
退
休
年
金
的
給
付
必
讀
累
計
季
點
達
到
四
0
點
，
如
果
一
年
以
四
個
季
點
計
算
，

一
個
人
連
續
工
作
滿
十
年
以
上
立
即
符
合
社
會
安
全
退
休
年
金
的
支
付
條
件
。
如
果
因
公

傷
殘
，
累
計
季
點
亦
必
額
超
過
四
0
點
始
能
受
領
殘
障
給
付
。

如
果
因
公
導
致
全
盲
者
，
季
點
未
超
過
二
0
點
、
或
事
故
發
生
時
未
滿
三
十
一
歲
，

得
將
二
十
一
歲
以
前
的
工
作
季
點
併
入
計
算
;
而
且
必
讀
至
少
超
過
六
個
季
點
者
，
始
能

受
領
殘
障
給
付
。

川
何
在
承
保
期
間
累
計
季
點
未
及
十
三
點
，
而
死
亡
或
傷
聽
事
故
發
生
，
累
積
季
點
至

少
六
點
以
上
者
，
得
請
領
一
次
死
亡
喪
葬
給
付
及
遠
按
給
付
。

的
老
年
保
險
給
付

給
付
條
件
必
讀
年
滿
六
十
二
歲
以
上
而
且
累
計
季
點
超
過
四0
點
。
如
果
點
數
未
及

四
O
季
，
但
已
超
過
七
十
二
裁
者
，
得
請
求
特
別
給
付
。

基
本
保
棒
的
計
算
方
式
以
受
保
期
間
的
收
入

，
以
最
後
數
年
的
平
均
收
入
做
為
給
付

標
準
o問

一
次
死
亡
給
付

社
會
安
全
受
益
人
配
偶
得
於
死
亡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申
請
二
五
五
元
的
支
付
津
貼
，
如

果
沒
有
配
偶
者
，
給
付
津
貼
做
為
喪
葬
費
用
。

的
其
他
家
庭
捧
貼
及
醫
療
補
助
，
因
牽
涉
細
節
繁
雜
，
實
施
細
則
按
家
庭
人
口
成
員

列
舉
，
磚
於
篇
幅
，
容
後
再
專
節
討
論
。

四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現
況
的
檢
討

美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涵
蓋
了
百
分
之
九
十
的
勞
動
人
口
，
預
算
支
出
超
過
一
千
五
百

億
美
元
。
自
一
九
八
0
年
以
來
，
不
斷
有
學
者
、
專
家
提
出
改
進
方
案
，
評
估
它
的
潛
在

困
難
。
許
多
問
題
也
許
老
生
常
談
。
當
初
研
議
此
項
制
度
的
專
家
多
半
是
留
學
德
國
的
學

者
，
他
們
以
戰
前
穗
國
福
利
制
度
為
奉
考
標
準
'
並
修
正
英
國
救
貧
法
累
的
缺
陷
，
配
合

美
國
文
化
民
梢
，
而
擬
定
了
完
整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。

尤
其
是
此
項
制
度
強
調
一
分
努
力
，
一
分
收
硬
的
美
國
精
神
，
反
對
英
國
濟
貧
法
案

下
的
施
捨
觀
念
，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許
多
州
都
注
重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(
三
月
耳
目
而
)
而
非
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
(
4〈
已
呵
。
門
而
)
。
對
於
福
利
津
貼
的
受
領
都
必
蜜
符
合
條
件
，
證
明
自
己

的
工
作
績
效
或
工
作
季
點
。
這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「
選
擇
性
」
與
「
當
然
性
」
的
特
質
。

優
點
或
缺
點
，
見
仁
見
智
，
未
有
定
論
，
都
無
損
於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完
整
性
。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本
身
有
選
擇
性
的
合
涵
，
因
為
抵
有
參
加
此
項
保
臉
的
勞
動
人
口
，

而
且
累
積
足
移
點
放
才
能
受
領
津
貼
給
付
;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也
有
當然
性
的
特
質

，
因
為

受
領
人
不
論
是
否
有
經
濟
需
要
，
貧
富
一
膛
，
都
能
受
蔥
，
以
平
等
為
原
則
。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津
貼
給
付
以
承
保
期
間
的
收
入
衡
量
，
再
根
接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(

一
九
六
九
年
國
會
通
過
質
施
)
，
並
不
以
社
會
性
的
生
活
需
要
為
依
接
;
保
費
繳
付
越
高

，
受
益
金
額
也
越
多
;
這
也
是
貧
富
差
距
、
財
富
分
配
不
均
的
社
會
形
態
的
縮
影
;
但
是

，
這
或
許
也
是
美
國
競
爭
社
會
下
的
所
謂
「
公
平
原
則
」
。

經
濟
學
家
默
尼
爾

(
K
Z
E
E
Z
口
5

口
)
在
所
著
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未
來
」

(
吋
}
昆
明
己
已
門
呵
。
同
∞

O
口
阿
拉
戶ω
2
口
已
4
.
吋
V
m
切
門g
w
戶
口
閻
明H口
口

-
5
3
)
一
書
中

指
出
若
平
中
肯
的
批
評
。
第
一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對
個
人
儲
蓄
行
為
可
能
產
生
負
面
的
影

響
，
因
為
它
使
一
個
人
往
往
過
分
依
賴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所
提
供

的
退
休
計
畫
。
不
過
，
從

另
一
方
面
來
看
，
至
少
也
能
使
個
人
有
強
迫
儲
蓄
，
做
為
日
後
退
休
之
用
或
緊
急
之
需
。

第
二
、
社
會
安
全
的
津
貼
給
付
按
工
資
收
入
微
比
例
計
算
，
而
且
，
津
貼
按
通
貨
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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脹
的
調
整
幅
度
超
過
許
多
工
資
的
調
整
幅
度﹒，
有
時
會
使
受
領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較
工
資
投

入
為
高
的
反
常
現
象
，
這
也
就
是
一
九
八
二
年
學
者
提
出
修
正
案
的
理
由
。

第
三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可
能
間
接
造
成
社
會
貧
窮
問
題
。
在
美
國
懿
乎
所
有
的
社
會

福
利
措
施
都
和
工
作
與
否
有
直
接
的
關
聯
o

貧
窮
的
人
口
收
入
本
來
就
少
，
而
且
，
往
往

工
作
不
固
定
，
所
能
累
積
的
津
貼
給
付
點
數
自
然
不
如
工
作
固
定
或
高
收
入
的
人
口
，
這

些
高
收
入
人
口
往
往
是
最
不
需
要
政
府
協
助
的
一
翠
人
。
尤
其
老
年
人
口
中
，
貧
窮
問
題
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下
益
加
明
顯
。
這
也
就
是
筆
者
在
前
節
指
出
，
貧
者
越
貧
、
富
者
越
富

的
自
然
結
果
。

五
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基
本
原
則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設
計
的
構
想
可
以
綜
合
成
以
下
幾
個
原
則•• 

八
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必
讀
以
工
作
人
口
與
雇
主
徵
稅
收
入
為
財
政
來
源
，
而
不
以
一
艘

財
政
投
入
為
依
竣
;

H
H受
益
給
付
必
頓
與
工
作
相
結
合
，
以
收
入
多
寡
為
衡
量
標
心
竿
，
鼓
勵
工
作
福
利
的

觀
念
;片

開
所
有
固
定
工
作
人
口
都
必
頸
包
括
在
內
;

的
受
益
津
貼
多
寡
與
經
濟
需
要
與
否
無
關
﹒
'

的W受
益
津
貼
必
須
按
社
會
生
活
的
充
分
性
為
的
援
，
做
迫
切
的
調
整
。

以
第
一
項
原
則
來
說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皮
以
保
險
原
則
、
保
險
的
方
式
質
施
，
雇
主
與

受
僱
者
都
必
讀
分
攤
二
疋
比
例
的
保
費
，
(
詳
細
比
率
仍
如
表
一
及
表
二
)
;
因
為
如
果

社
會
安
全
的
承
保
人
都
確
信
自
己
的
繳
費
由
信
託
基
金
保
管
，
則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較
易
為

一
般
人
所
該
受
，
而
且
有
奉
與
感
，
這
赴
一
碩
很
高
度
的
政
治
技
巧
。
自
僱
人
口
的
保
險

費
率
也
是
逐
年
調
整
的
。
至
於
'
詢
盤
貨
傘
的
理
由
，
主
要
由
於
通
貨
膨
脹
的
因
素
，
如

果
以
固
定
覺
傘
徵
收
保
賞
，
很
顯
然
隨
受
益
給
付
的
增
加
，
會
立
即
出
現
入
不
敷
出
的
現

象
。

以
第
二
項
原
則
來
說
，
一
個
人
達
到
退
休
年
齡
請
求
給
付
，
津
貼
給
付
自
然
以
過
去

收
入
為
衡
量
標
準
，
收
入
越
高
，
受
益
越
大
。
但
是
，
第
二
年
以
後
的
受
益
津
貼
則
按
生

活
物
價
指
數
做
彈
性
調
整
，
這
點
和
原
始
提
案
不
間
，
也
是
一
項
合
理
的
修
正
。

以
第
三
項
原
則
來
說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本
來
就
是
以
工
業
化
就
業
人
漸
為
保
護
的
對

象
。
由
前
節
也
可
以
看
出
歷
年
來
逐
漸
涵
蓋
了
其
他
各
行
各
業
的
人
口
，
包
含
這
些
專
業

人
員
固
然
使
保
臉
基
礎
擴
大
，
符
合
分
綠
風
險
的
原
則
，
不
過
，
若
平
年
後
，
這
些
最
近

陸
續
加
入
的
固
體
也
達
到
了
受
益
條
件
，
保
臉
支
出
有
增
無
滅
。
根
按
新
聞
雜
誌
(
Z
?

還
己
耳
其
)
一
九
八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的
報
導
.. 

「
一
九
四
五
年
為
例
，
四
十
二
個
工

作
人
口
每
人
每
年
不
超
過
三
十
元
的
社
會
安
全
稅
，
就
足
以
維
持
一
個
退
休
人
口
的
受
益

;
但
是
，
現
在
卻
般
有
三
﹒
一
一
個
工
作
人
口
來
維
持
一
個
退
休
津
貼
;
到
公
元
二

O
二
0

年
，
戰
後
嬰
兒
潮
人
口
也
達
退
休
年
齡
，
加
以
人
口
老
年
化
，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下
每
三

個
工
作
人
口
就
必
讀
負
擔
一
個
退
休
人
口
。
」
這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最
嚴
重
的
潛
在
危

機
。

以
第
四
項
原
則
來
說
，
此
項
原
則
爭
議
最
多
，
但
也
是
美
間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最
大
的

特
色
，
以
有
別
於
公
共
救
濟
措
施
。
也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當
然
性
原
則
，
不
管
是
總

經
理
或
百
萬
富
翁
，
或
者
抵
有
基
本
工
資
的
勞
動
人
口
，
都
能
享
受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給
付

，
而
不
以
生
活
上
的
經
濟
需
要
程
度
為
衡
量
標
準
，
就
正
面
價
值
來
說
，
強
調
公
平
競
爭

的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。

以
第
五
項
原
則
來
說
，
社
會
安
全
本
身
不
強
調
社
會
生
活
的
充
分
性
，
也
不
以
社
會

安
全
津
貼
做
為
退
休
人
口
唯
一
的
收
入
來
源
，
還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原
始
構
想
，
但
是

，
質
施
的
結
果
，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往
往
成
為
一
般
大
眾
退
休
以
後
最
主
要
的
收
入
來
源
，

這
也
是
歷
年
來
國
含
章
楓
此
種
社
會
態
度
的
原
因
，
記
得
前
些
年
雷
根
總
統
提
及
控
制
社

會
安
全
津
貼
調
整
幅
度
，
而
非
刪
減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，
即
遭
受
到
一
連
串
的
指
責
與
批
評

六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、
反
危
機
的
形
成
與
修
正

、
方
各
市

在
這
五
項
概
括
的
原
則
下
造
成
了
新
聞
週
刊
所
謂
的
一
九
八
三
年
危
機
。
在
當
年
元

月
顯
示
結
果
，
可
能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七
月
社
會
安
全
基
金
就
會
出
現
赤
字
，
無
法
支
付
退

期五十四第刊手展發區正土一的一



休
與
殘
障
的
受
益
給
付
。
加
以
當
年
失
業
率
提
高
，
使
問
題
更
加
復
雜
化
。
雷
根
乃
任
命

經
濟
學
家
格
林
史
賓

(
k
t
s
c
z
g
M
可
但
口
)
提
出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拯
救
方
案
。

在
此
方
案
下
，
遲
延
受
益
給
付
的
調
整
，
提
高
社
會
安
全
稅
率
(
見
表
一
及
表
二
)

，
將
聯
邦
公
務
人
員
納
入
體
系
以
及
徵
收
社
會
安
全
受
益
稅
，
這
也
是
布
希
總
統
所
探
取

的
福
利
政
策
。

國
會
根
接
這
些
建
議
，
也
提
出
了
以
下
幾
點
修
正
案
.. 

付
一
九
八
四
年
以
後
進
入
聯
邦
的
受
雇
公
務
員
納
入
保
隘
制
度
，
許
多
現
有
人
員
包

括
總
統
、
副
總
統
及
閣
會
人
員
都
加
入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，
至
此
，
幾
乎
全
國
就
業
人
口
都

已
容
納
在
內
;

已
非
盈
利
機
構
的
受
僱
人
口
也
加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;

的H部
分
各
州
或
地
方
政
府
的
受
僱
人
員
也
被
強
制
加
入
;
原
法
案
組
定
得
不
參
加
保

隙
﹒
'的

握
高
社
會
安
全
稅
的
起
徵
標
準
'
一
九
八
四
年
提
高
為
百
分
之
七
;

問
徵
收
社
會
安
全
受
益
稅
。
師
可
扣
稅
收
入
超
過
二
五
、
0
0
0
元
(
夫
妻
合
報
為

三
二
、
0
0
0

元
)
者
，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應
繳
納
受
益
稅
。

的
如
果
社
會
安
全
經
銷
金
不
敷
使
用
時
，
受
益
調
整
幅
度
將
降
低
。
如
果
準
備
金
庫

存
低
於
該
支
付
津
貼
的
百
分
之
十
五
(
一
九
八
九
年
以
後
為
百
分
之
二
0
)

，
受
益
調
整

幅
度
將
按
物
偵
指
數
或
工
資
指
數
較
低
的
一
項
調
整
，
以
控
制
受
益
給
付
增
長
的
速
度
。

的
自
僱
工
作
人
口
的
保
臉
率
將
提
高
至
一
倍
以
上
。

一台

、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修
正
索
的
效
果
分
析

以
上
修
正
案
嚴
格
說
來
並
無
法
解
決
社
會
安
全
的
問
題
，
這
也
就
是
所
謂
寅
吃
卯
糧

(
寸
。
門
門
。
三
立
自
叩
)
的
策
略
，
抵
能
解
決
眼
前
的
迫
切
財
政
危
隙
，
尤
其
是
日
後
戰
後

嬰
兒
潮
達
到
受
益
給
付
的
年
限
將
屆
，
沒
有
及
時
提
出
過
切
的
對
策
，
將
是
美
國
政
策
的

最
大
內
政
危
機
。

喬
治
梅
遜
大
學
經
濟
學
家
威
廉

(
4〈
已
持
叩
門
戶
芝
E
U
B
M
)
主
張
將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私
有
化
，
這
一
點
頗
迎
合
共
和
黨
人
士
的
施
政
哲
學
，
有
限
的
政
府
不
必
對
整
有
人
口

做
過
度
的
承
諾
與
保
龍
。
他
的
主
張
多
少
係
針
對
戰
後
嬰
見
潮
的
人
口
結
構
而
設
計
，
主

張
停
止
要
求
四
十
歲
以
下
的
工
作
人
口
繳
納
社
會
安
全
稅
，
而
讓
四
十
歲
以
下
人
口
自
由

選
擇
所
謂
的
「
個
人
退
休
帳
戶
」

(
F
E
i
已
口
已
知
且
可
何
B
S
H

〉
口
口
。
口EM
)
，
由

這
些
人
口
組
牽
按
個
人
的
收
入
能
力
為
自
己
未
來
退
休
計
盞
，
這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私

有
化
的
構
想
。

這
種
減
化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構
想
能
否
成
功
，
仍
停
留
在
學
理
討
論
的
階
段
，
也
許
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長
期
擴
展
以
後
的
必
然
趨
勢
，
很
可
能
為
了
解
決
最
後
危
機
，
社
會
安

全
制
度
終
將
演
變
成
自
由
參
加
，
而
非
強
迫
性
，
不
過
這
些
都
必
氯
做
法
令
的
根
木
修
正

而
美
國
是
民
主
政
治
的
國
家
，
政
府
一
切
施
政
以
選
票
為
基
礎
，
民
意
為
依
歸
，
最

近
幾
次
的
大
選
，
似
乎
有
保
守
主
義
逐
漸
抬
頭
的
趨
勢
，
保
守
主
義
的
施
政
哲
學
是
有
限

政
府
，
主
張
自
由
市
塌
公
平
競
爭
，
不
管
財
政
赤
字
如
何
龐
大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是
民
意

的
考
驗
，
政
治
衡
量
最
重
要
的
籌
碼
，
在
可
預
見
的
將
來
，
即
使
可
能
出
現
赤
字
危
機
，

還
不
至
於
做
過
度
的
變
革
，
有
學
者
主
張
予
以
私
營
化
，
相
信
不
會
獲
得
太
多
的
民
意
支

持
，
任
何
政
治
人
士
仍
多
主
張
保
留
現
況
，
畢
竟
它
牽
涉
層
面
縱
深
且
廣
泛
。
過
去
的
政

策
都
以
「
開
源
」
為
手
段
，
使
社
會
安
全
基
金
充
裕
為
前
提
;
今
後
的
改
進
之
道
，
似
乎

都
偏
向
於
「
節
流
」
的
方
案
，
但
維
護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確
保
受
益
人
的
權
益
，
仍
是
最

基
本
的
前
提
。

基
本
上
，
在
過
去
二
十
年
來
，
立
法
權
力
多
由
民
主
黨
操
縱
，
行
政
權
力
都
由
共
和

黨
贏
得
選
舉
;
共
和
黨
主
張
直
接
、
間
接
限
制
保
隘
受
益
範
園
，
也
就
是
筆
者
所
謂
「節

流
論
」
0

民
主
黨
則
主
張
增
加
稅
收
，
或
以
大
有
為
政
府
原
則
，
由
政
府
騙
列
行
政
預
算
推
行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也
就
是
筆
者
所
謂
的
「
開
源
論
」
;
不
過
，
許
多
共
和
黨
或
私
人
企
業

人
士
反
對
增
加
政
府
支
出
來
解
決
所
謂
的
財
政
危
機
。

有
趣
的
是
美
闊
內
政
外
交
各
項
措
施
，
也
都
是
雙
方
立
塌
相
對
，
經
過
反
種
不
斷
地

詢
和
、
討
論
才
擬
定
出
雙
方
都
滿
意
的
方
案
。
雙
方
都
有
共
同
一
致
的
目
標
，
探
取
的
立

場
手
段
卻
有
差
別
，
最
後
互
相
協
詞
或
讓
步
。
以
社
會
安
全
修
正
集
來
說
，
一
向
如
此
，

一
九
八
三
年
為
例
，
共
和
黨
讓
民
主
黨
做
民
眾
的
「
壞
人
」
'
同
意
民
主
黨
所
提
的
增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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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安
全
稅
方
案
，
使
一
位
人
民
都
以
民
主
線
為
加
稅
的
政
黨
;
當
然
，
民
主
黨
也
附
議

了
共
和
議
削
減
祝
會
安
全
津
貼
的
主
張
。
這
些
立
論
，
尤
其
在
每
四
年
一
次
的
選
舉
期
間

，
最
為
明
朗
化
。

最
後
，
筆
者
願
意
就
美
國
一
般
民
眾
對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起
度
，
做
以
下
的
綜
合
結

丘之b

z用H

付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都
獲
得
正
面
與
肯
定
的
評
價
。
根
接
民
意
調
查
顯
示
，
百
分
之
九

十
二
認
為
這
是
一
項
成
功
的
制
度
;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認
為
這
是
一
項
很
重
要
的
制
度
;
百

分
之
九
十
認
為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不
宜
廢
除
，
應
繼
續
實
施
。
如
此
一
致
的
認
同
態
度
，
在

美
國
所
做
的
各
項
民
意
測
驗
中
的
確
是
非
常
罕
見
的
。

口
百
分
之
九
十
八
的
老
年
人
口
都
以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為
生
活
收
入
最
主
要
的
來
源
。

局
尚
未
退
休
的
、
正
在
保
險
中
的
人
口
如
果
給
予
自
由
選
擇
的
機
會
，
百
分
之
七
十

五
的
人
口
仍
然
選
擇
繼
續
參
加
社
會
安
全
保
險
;
即
使
是
高
收
入
的
人
口
(
年
薪
超
過
五

萬
元
者
)
仍
有
百
分
之
六
十
願
忿
繼
續
投
保o

的
E
分
之
八
十
的
受
訪
者
瞭
解
社
會
安
全
稅
的
徵
收
用
於
支
付
保
險
受
益
人
的
津
貼

給
付
;
百
分
之
七
十
一
認
為
稅
率
俏
稱
合
理
。
反
觀
受
訪
者
對
一
般
聯
邦
所
得
稅
的
態
度

，
抵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認
為
合
理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三
認
為
適
中
o
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不
同
意
美
國
無
怯
質
施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;
抵
有
百
分
之
十
一
同
意

以
刪
減
受
益
津
貼
的
方
式
來
縮
減
聯
邦
預
算
支
出
。

約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的
受
訪
者
反
對
取
消
生
活
指
數
調
整
的
修
正
案
，
己
如
前
述
，

是
項
修
正
案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由
尼
克
森
總
統
提
出
。
而
且
，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反
對
對
老
年

貧
苦
人
口
限
制
任
何
津
貼
給
付
。

1

的
超
過
半
數
以
上
的
受
訪
者
反
對
稽
徵
社
會
安
全
津
貼
的
受
盎
稅
;
不
過
，
三
分
之

一
以
上
的
受
訪
者
同
意
對
於
高
收
入
的
受
益
者
徵
收
受
益
稅
。
(
是
項
提
案
已
於
一
九
八

四
年
起
實
施
)

值
得
隱
憂
的
是
，
對
於
青
年
人
口
(
二
十
五
至
三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)
的
態
度
，
抵
有
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的
受
訪
者
對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保
持
信
心
。
有
的
測
驗
以
四
十
五
歲
以
下
者

為
對
象
，
-
腦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認
為
他
們
達
到
退
休
年
齡
時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基
金
仍
有

足
侈
的
庫
存
經
費
支
付
津
貼
。

另
一
項
搶
憂
的
是
，
津
貼
受
誰
是
否
充
分
，
百
分
之
七
十
的
受
訪
者
認
為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應
該
至
少
提
供
足
侈
的
津
貼
維
持
生
活
水
準
'
不
過
，
抵
有
巨
分
之
三
十
八
認
為
社

會
安
全
津
貼
足
移
維
持
生
活
水
準
o

由
此
可
見
，
美
國
民
眾
對
於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態
度
，
並
不
是
應
否
繼
續
的
問
題
，

而
是
如
何
能
移
使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提
供
更
完
善
、
更
過
全
的
生
活
保
障
，
布
希
的
福
利
政

策
，
相
信
也
一
定
以
維
護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為
基
木
目
標
的
，
畢
竟
民
意
就
是
政
府
的
生
命

。參
考
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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